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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持交通卡打的
为何被拒？

司机：一怕卡读不出，二担心结账时“漏算”
市交通委：将协调各方消除司机“刷卡”顾虑

近期，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
忙”反映，乘坐出租车时，上海公共
交通卡（简称“交通卡”或“公交卡”）
被部分驾驶员“拒绝使用”。交通卡
为何遭拒？这样的做法是否违规？
连日来，记者展开调查。

本报讯（记者 陈浩）10月30日，本报

第8版刊发《别墅后院私搭大“厢房”》的报

道，反映松江区佘山镇一别墅在装修过程

中，涉嫌大面积违法搭建。记者了解到，目

前执法部门已完成两宗立案。

据松江区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调

查，涉案的佘山镇林叶路88弄玲珑华府这

栋别墅，为业主2022年购入。同年9月，该

业主在小区物业处办理了装修手续后开始

装修，至今尚未完工。

据执法队会同镇拆违办、河长办、居委

会和小区物业核实，该别墅房屋北侧违法

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已责令当事人暂停

施工，并对当事人涉嫌擅自搭建建筑物的

行为立案调查。

同时，执法部门也对该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涉嫌对业主的违法行为未履行住

宅装修管理职责的行为立

案调查。

松江区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表

示，将联合镇相关管理部门，督促物业

服务企业严格落实上海市房屋管理

局《关于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履行

住宅装修管理职责的通知》规

定的装修管理职责，加强对

装修活动的日常巡查，

维护全体业主的共

同利益。

别墅后庭院变“后厢房”
执法部门完成两宗立案

乘车支付 用卡被拒
市民毛老伯今年75岁，据其所述，10月

7日，他和爱人乘坐飞机从日本抵沪，晚上7

时多，在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排队等候出

租车。“阿拉背着大包小包，问了好几位出租

车驾驶员是否接受交通卡付款，都被拒绝。”

他说，驾驶员们各有理由，有的说机器坏了，

有的说怕卡读不出，还有的直接说“不”。最

后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坐上一辆对交通

卡说“不”的出租车，同意用手机付款。

“现在不管是大的出租车公司，还是其他

小公司，不少驾驶员都这样。”毛老伯告诉记

者，小辈怕他们不舍得花钱打的，特地预备了

几张交通卡。他和老伴年纪大了，经常去医

院就医，往返乘坐出租车时，就希望使用交通

卡付费，但遇到能用交通卡结算的出租车并

不多，到现在交通卡内的余额也没怎么减少。

毛老伯认为驾驶员拒绝交通卡，削减了

交通卡的使用范围，也给很多不太会使用支

付宝、微信支付的老人带来不便。为此，他

也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发出过诉求。记者从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了解到，平台也不时收

到关于出租车驾驶员拒绝交通卡的来电。

已有规定 不得拒绝
据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官方

网站信息，交通卡在“公共交通”方面的用卡

范围包括：公交、地铁、出租、轮渡等，此外在

高速公路和旅游集散中心也能使用。

而在上海出租汽车行业，交通卡原应享

有“不得拒绝”的支付地位。《上海市公共交

通卡管理办法（修订）》规定，本市公共交通

工具的运营单位或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持

卡人使用公共交通卡；《上海市出租汽车计

价器使用管理规定》也明确：乘客用乘车卡

支付车费的，驾驶员不得拒绝使用。

记者随机选择了几辆不同公司的出租

车，在车内都看到“乘客须知”中有明确提

醒：驾驶员拒绝公共交通卡的，乘客可拒付

车费。记者了解到，“乘客可拒付车费”有不

同情况：一是出租车读卡器出现故障，导致

交通卡“读不出”，乘客只需支付扣除起步费

后的其他部分车费。这一规定出自《上海市

出租汽车计价器使用管理规定》：“智能卡读

写器发生故障，使用乘车卡的乘客可按计价

器显示金额扣除起步费后的余额支付车

费”；二是司机主观故意拒绝交通卡，乘客可

以拒付本次消费费用。这也与《上海市公共

交通卡管理办法（修订）》的规定吻合。

那么，司机“开门见山”拒绝交通卡，实

际并未完成载客，没有产生车费，这种情形

又该如何认定？对此，出租汽车公司之间存

在一定“争议”。

有的出租汽车公司表示，这种情况属拒

载，处罚措施较为严厉。一次查实，公司内

部会对驾驶员约谈和警告；二次查实，管理

部门可依据规定，吊销驾驶员营运资质，公

司也会跟进处罚，甚至予以辞退。

而另一说法是，这种行为欠妥，但并非

拒载，驾驶员拒绝的只是“一种支付方式”，

所以仅仅会按“违规”处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则向记者反馈，对于

驾驶员拒绝乘客使用交通卡支付车费的现

象，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处罚依据。

很怕麻烦 更怕吃亏
那么，驾驶员又为何要拒绝交通卡呢？

记者采访了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刘师傅，他说

“很怕麻烦，更怕吃亏”。

刘师傅讲，以前不少同行跟他提过，不

喜欢乘客使用交通卡支付车费，有的甚至明

确拒绝。原因是，乘客用交通卡支付的车

费，并不直接到出租汽车公司这里，而是要

在交通卡公司“转上一圈”。不但周转费时，

还容易出错，让驾驶员利益受损。“我亲眼见

到有驾驶员为了交通卡费用出错的事，与公

司发生争执。几个月前，我开始将每一笔乘

客使用交通卡支付的单子收集整理起来。”

记者看到，在刘师傅的一份“驾驶员营收

明细”表中（计算周期为7月26日至8月25

日），含有一笔436元的“公交卡”（即交通卡）

费用。这笔金额表明，在该统计周期内，乘客

通过交通卡支付的车费总额是436元，这笔

钱实际已通过交通卡公司转账到出租汽车公

司。“但实际上，这笔费用不是436元，而应该

是542元。”刘师傅说，他当场向公司财务人

员出示了一张张使用交通卡支付的乘车发

票。公司承认漏算，补上106元。至于为何

会“漏算”，只解释说漏掉了2笔车费。

而到了8月26日至9月25日这个周期，

刘师傅又被漏算了49元。公司查询后解

释，有一笔车费还未反映到账上。“如果我不

自查的话，岂不是莫名其妙吃亏了！”9月26

日至10月25日周期，他的“公交卡”一项终

于“平账”了。

读卡不顺 到账出错
采访中，出租汽车公司则指出：首先，的

确有部分交通卡因各种原因可能无法读

取。有一款全国联网的红色交通卡刚推出，

终端设备读取卡片时，需相关软件和协议支

持，故车载终端设备需要升级。但升级不是

一蹴而就，而是渐次进行的，这导致部分驾

驶员发现，一段时期内交通卡不能顺利读

取。虽然后来随着终端设备完成升级，基本

消除了这一现象，但驾驶员仍担心还会遇到

“卡读不出”的情况。在多个版本的交通卡

中，曾有大约2个版本的红色交通卡“读不

出”（但不影响在公交车、地铁、轮渡上的应

用）。也有一些交通卡因过期、故障、消磁等

原因不能被识别。时至今日，部分交通卡读

不出的概率仍然存在。由于担心交通卡“读

不出”会遭投诉，有的驾驶员自备交通卡“自

查”读卡器是否正常，有的驾驶员则索性提

前拒绝乘客刷交通卡。

其次，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担心利益受

损。乘客使用交通卡付费，而驾驶员营收被

“漏算”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其表现形式为：

乘客付款记录并未如实反映到公司账上，即

公司这边没有看到乘客刷卡，但交通卡却显

示成功刷卡的记录。到账出错后，这笔费用

就滞留在了交通卡公司。出租车公司出面

沟通核对后，才可以“算清楚”。“漏算”是怎

么发生的呢？一是驾驶员操作偏差，以为成

功刷取交通卡，实际未成功；二是当信号不

佳，设备故障时，刷卡成功，但交易记录未如

实作出反馈；三是驾驶员每次出车营运时，

需插入司机卡，结束营运时关闭计价器上传

数据，如果有的驾驶员没有及时上传数据

（超过48小时），会增加交通卡公司的统计

压力，增加漏算的可能性。

此外，交通卡刷卡款项到账慢，也是原

因之一。

高度重视 研究协调
记者了解到，大众出租约6500辆营运

车辆，按1辆车1天营运15单计算，1辆车1

周105单，驾驶员表示“1周差不多只遇到2单

是通过交通卡支付的”。强生出租约7000辆

营运车辆，1周营运约10万单，使用交通卡支

付的单数只占2%左右，涉及交通卡的投诉的

概率更低。“公司一周大概只接到一二起。”

虽然目前使用交通卡支付车费的比例不

高，但它像现金支付一样，是正规、合理的支

付方式，应该得到支持保障。上海市交通委

员会回复称，驾驶员正确操作计价器设备对

交通卡扣费后，计价器上将显示交通卡的卡

内余额，同时，发票及存根上均显示交通卡卡

号及刷卡前后余额。驾驶员可通过发票存根

核验是否扣款成功，如对公司账目存在疑议，

也可持存根向出租车公司及交通卡公司核对

校验。若有驾驶员不愿使用计价器，乘客可

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拨打出租车所属企业

热线电话，企业核实后将酌情处置。

交通卡公司与营运企业结算车费存在

一定时间周期，导致部分驾驶员更倾向引导

乘客使用扫码转账或线上支付方式。对此，

市交通委称，他们高度重视市民诉求，近期将

召集交通卡公司、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等，针对

结算周期长等问题研究协调。同时，后续管理

部门将加强对出租汽车企业和从业人员的

宣传和引导，进一步规范行业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陈浩

▲ 出租车内张贴的《乘客须知》

▲ 乘客在铁路虹桥站排队等候乘坐出租车 陈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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